江门市蓬江区荷塘万利宝工业有限公司
年产水性涂料3200吨迁改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8年9月3日，江门市蓬江区荷塘万利宝工业有限公司根据《江门市蓬江区荷塘万利宝工业有限公司年产水性涂料3200吨迁改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江门市蓬江区荷塘万利宝工业有限公司从原址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篁湾开发区，搬迁至江门市蓬江区荷塘三丫泰通工业园，项目中心地理位置坐标为北纬22.669942°，东经113.139199°。项目搬迁后，年产水性涂料3200吨，由各种化工原料的物理混合而成，物料间不会发生化学反应。占地面积为2970平方米，安排员工40人，年工作300天，每天工作8小时，厂区设员工宿舍，不设饭堂。
项目产品产量、生产设备、原辅材料、能耗一览表
	类别
	项目
	单位
	数量
	项目
	单位
	数量

	产品
产量
	水性建筑涂料
	吨/年
	1690
	水性木器漆
	吨/年
	230

	
	水性工业漆
	吨/年
	1280
	
	
	

	
	合计
	吨/年
	3200
	
	
	

	生产
设备
	拌合机（HY-70）
	台
	0
	分散缸（无开关）（50L）
	台
	6

	
	研磨机（LG-70）
	台
	0
	分散缸（无开关）（100L）
	台
	3

	
	调和罐（LG-200）
	个
	0
	分散缸（200L）
	台
	4

	
	分散机（FX75）
	台
	4
	分散缸（300L）
	台
	2

	
	分散机（H-1200EX）
	台
	3
	分散缸（400L）
	台
	5

	
	分装机（BXMD53）
	台
	4
	分散缸（500L）
	台
	3

	
	粉体搅拌机（YLF-500）
	台
	1
	分散缸（800L）
	台
	4

	
	拌合机（HY-70）
	台
	0
	分散缸（900L）
	台
	2

	
	研磨机（LG-70）
	台
	0
	分散缸（1000L）
	台
	4

	
	调和罐（LG-200）
	个
	0
	分散缸（1100L）
	台
	2

	
	分散机（FX75）
	台
	4
	空压机
	台
	1

	
	分散机（H-1200EX）
	台
	3
	地磅
	台
	2

	
	分装机（BXMD53）
	台
	4
	紫外线气候试验箱
	台
	1

	
	粉体搅拌机（YLF-500）
	台
	1
	高低温交变湿热试验箱
	台
	1

	
	砂磨机（WB-5L-G）
	台
	3
	钛白粉
	吨/年
	300

	原辅
材料
	动植物油
	吨/年
	0
	重质碳酸钙
	吨/年
	1290

	
	植物油
	吨/年
	0
	助剂（成膜剂、分散剂、增稠剂
	吨/年
	32

	
	聚醋酸乙烯乳液
	吨/年
	0
	等）
	
	

	
	丙烯酸酯
	吨/年
	0
	硅丙乳液
	吨/年
	48

	
	助剂、醇酸树脂、溶剂油
	吨/年
	0
	高岭土
	吨/年
	750

	
	丙烯酸乳液
	吨/年
	320
	色浆
	吨/年
	85

	
	苯丙乳液
	吨/年
	215
	自来水
	吨/年
	160

	
	合计
	吨/年
	3200
	
	
	

	能耗
	生活用水
	吨/年
	1440
	生产用水
	吨/年
	41.6

	
	用水合计
	吨/年
	1481.6
	
	
	

	
	电
	万度/年
	2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江门市蓬江区荷塘万利宝工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委托广东顺德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了《江门市蓬江区荷塘万利宝工业有限公司年产水性涂料3200吨迁改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2018年2月通过江门市蓬江区环境保护局的审批（文号：蓬环审[2018]6号）。本项目2018年2月开工建设，于2018年6月完工并开始调试。本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有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0万元。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主要内容为本项目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和废水。
（1）废气：实验室的有机废气和生产车间的有机废气，主要污染物为总VOCs和颗粒物。
（2）废水：项目生产废水不外排，集中收集后定期交给有该类废水处理能力的单位进行处理，项目外排废水主要为员工生活污水，主要污染物为CODCr、BOD5、SS、氨氮。
二、工程变动情况
原报批投料粉尘产生位置安装集气罩收集，并经布袋除尘设施进行处理，处理后经车间门窗无组织排放至厂界。由于实际建设过程中投料和分散在同一岗位，投料过程中粉尘和有机废气会同时产生，因此粉尘和有机废气统一收集，经滤芯+UV光解+活性炭吸附处理后排放。废气收集方案调整后不会影响废气的收集和处理效率，并可减少粉尘的无组织排放。
其余实际建设情况与原环评报告情况及其审批要求一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生活污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
（二）废气
实验室的有机废气经水喷淋后和生产车间的有机废气合并经滤芯+UV光解+活性炭吸附，经15m排气筒排放。
四、污染物排放情况
（一）废水
生活污水出水口各检测项目均达到广东省《水污染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的要求。
（二）废气
（1）有组织排放：实验室的有机废气经水喷淋后和生产车间的有机废气合并经滤芯+UV光解+活性炭吸附，经15m排气筒排放，颗粒物可达到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最高允许排放浓度120mg/m3、排放速率2.9kg/h，VOCs可达到《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4-2010）：最高允许排放浓度30mg/m3、排放速率2.9kg/h。
（2）无组织排放：厂界上风向参照点、下风向监控点颗粒物可达到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1.0mg/m3，VOCs可达到《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4-2010）：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2.0mg/m3。
（三）污染物排放总量
项目年工作300天，每天工作8小时，其中投料约1小时，分散约2小时，过滤包装约3小时。验收监测期间各工序均达到同时满负荷运行，VOCs总量＝0.060kg/h（平均速率）*3h/d *300d/a＝0.054t/a，可达到环保批复的要求：VOCs≤0.0703t/a。
五、验收结论
本项目的工程内容与江门市环境保护局江门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江门市蓬江区荷塘万利宝工业有限公司年产水性涂料3200吨迁改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江环审[2017]20号）的内容对比，建设地点、生产工艺、产量没有变化。
经对照环保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广东省环保厅粤环函[2017]1945号文等相关规定，本项目按照《江门市蓬江区荷塘万利宝工业有限公司年产水性涂料3200吨迁改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环保批复，其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防治污染和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没有发生重大变动，项目基本落实了环评文件及环评批复中环保措施的要求，不存在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符合“三同时”政策。经广东利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验收监测，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达标。在落实建议和要求后，验收工作组基本同意《江门市蓬江区荷塘万利宝工业有限公司年产水性涂料3200吨迁改建项目》通过竣工水、气环境保护验收。
六、后续要求
（一）建设单位在运行过程中应加强环境保护工作，严格执行各类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进一步加强生产及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确保各项环保设施长期处于良好的运行状况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二）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排放口标志牌技术规格的通知》（环办[2003]第95号）完善废气排放口标志牌，积极配合各级环保部门做好该项目的日常环境保护监管工作，对该项目污染防治有新要求的，应按新要求执行。
（三）按国家、省、市关于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对主要污染物进行监测并公开环境信息，定期向附近居民通报情况。
（四）做好环境保护相关台账管理工作，进一步完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应急设施，确保环境安全。



5

附：江门市蓬江区荷塘万利宝工业有限公司年产水性涂料3200吨迁改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成员名单
	序号
	类别
	单位名称
	签名
	职务/职称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码

	1
	建设单位
	江门市蓬江区荷塘万利宝工业有限公司
	
	
	
	

	2
	建设单位
	江门市蓬江区荷塘万利宝工业有限公司
	
	
	
	

	3
	环保设施设计施工单位
	广东绿时代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4
	监测单位
	广东诺尔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荷塘万利宝工业有限公司
2018年9月3日
